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

司

５１％

股权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购买

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布的《深

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关

联交易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５１％

的股权作价

５７５．３３

万元转让给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登

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完成，股权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支付完毕。

因亚星实业目前持有本公司

４４．７９％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披露的《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

买绵阳亿嘉合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１

）。

二、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绵阳亿嘉合

５１％

股权，有利于提高深大通核心竞争力，增强深

大通持续经营能力，减少与大股东的同业竞争。 同时，促进了公司进一步调

整项目布局，构筑新的发展平台，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该项交易按市场

原则进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 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９

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３８５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４０％

）为其全资子公司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李沧第二支行的融资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

止，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办理完毕。

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为青岛亚星实业全资子公司，该笔融资用于

补充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 青岛天和智远商贸有限公

司已承诺将如期归还该笔融资，不会发生质权人行权情况，不会产生股权变

更风险。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４３

，

１０１

，

０９８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４．７９％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有限公亚星司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９％

。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鑫龙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

东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

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６７９．９２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６６％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合肥世纪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１．３０

—

２０１３．４．２４ ９．２４ ３７９．９２ ０．９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１０．１９ ３００．００ ０．７３

合 计

－ ９．６５ ６７９．９２ １．６６

２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有股份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持有股份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合肥世纪

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１１．７５ ６．３９ １９３１．８３ ４．７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１１．７５ ６．３９ １９３１．８３ ４．７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同日进行公

告；

４

、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合肥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告知函；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2013年4月27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A40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

２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４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永德先生

７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４

名，代表股份

３７

，

４８９

，

５０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

股的

３７．９４９１％

。

２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名，代表股份

３７

，

４５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

股的

３７．９１４４％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３

、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名，代表股份

３４

，

３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

股的

０．０３４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８９

，

５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授信业务互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７５

，

７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３２％

；

１３

，

８０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６８％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８９

，

５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８９

，

５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７５

，

７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３２％

；

１３

，

８０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６８％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７５

，

７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３２％

；

１３

，

８０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６８％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７５

，

７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３２％

；

１３

，

８０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６８％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７

，

４７５

，

７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３２％

；

１３

，

８００

股反对，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６８％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唐都远、卢北京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６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亿利达：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上述报告

第四节

／

一

／３

“合并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的数据因与其他科目串行造成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文：

３．

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０

，

２６５

，

８５７．７７ １０１

，

１０２

，

０９１．２１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２６５

，

８５７．７７ １０１

，

１０２

，

０９１．２１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９４

，

３８７

，

５１１．８０ ８４

，

８０８

，

９９０．４２

其中

：

营业成本

７０

，

２２７

，

９２３．９６ ６６

，

４０９

，

４１５．７８

利息支出

９３７

，

５２２．１２ ７２１

，

５０３．９３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１

，

２３０

，

０１９．３９ ７

，

３７５

，

３４０．３５

退保金

１０

，

１４２

，

０５２．０６ ８

，

０４８

，

９５２．２１

赔付支出净额

１

，

８４９

，

９９４．２７ ２

，

２５３

，

７７８．１５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５

，

８７８

，

３４５．９７ １６

，

２９３

，

１００．７９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

，

２６１

，

６４０．４０ ２４９

，

０００．８１

减

：

营业外支出

８９

，

７３８．０４ ９９

，

９８５．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１８

，

０５０

，

２４８．３３ １６

，

４４２

，

１１６．６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３

，

４２０

，

１５６．２４ ２

，

８４０

，

１７８．８７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４

，

６３０

，

０９２．０９ １３

，

６０１

，

９３７．７３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２２８

，

２６７．２０ １３

，

５７９

，

４３８．８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０１

，

８２４．８９ ２２

，

４９８．８８

六

、

每股收益

：

－－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２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２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４

，

６３０

，

０９２．０９ １３

，

６０１

，

９３７．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４

，

２２８

，

２６７．２０ １３

，

５７９

，

４３８．８５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０１

，

８２４．８９ ２２

，

４９８．８８

法定代表人：章启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加标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巧慧

现更正为：

３．

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０

，

２６５

，

８５７．７７ １０１

，

１０２

，

０９１．２１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２６５

，

８５７．７７ １０１

，

１０２

，

０９１．２１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９４

，

３８７

，

５１１．８０ ８４

，

８０８

，

９９０．４２

其中

：

营业成本

７０

，

２２７

，

９２３．９６ ６６

，

４０９

，

４１５．７８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３７

，

５２２．１２ ７２１

，

５０３．９３

销售费用

１１

，

２３０

，

０１９．３９ ７

，

３７５

，

３４０．３５

管理费用

１０

，

１４２

，

０５２．０６ ８

，

０４８

，

９５２．２１

财务费用

１

，

８４９

，

９９４．２７ ２

，

２５３

，

７７８．１５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５

，

８７８

，

３４５．９７ １６

，

２９３

，

１００．７９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

，

２６１

，

６４０．４０ ２４９

，

０００．８１

减

：

营业外支出

８９

，

７３８．０４ ９９

，

９８５．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１８

，

０５０

，

２４８．３３ １６

，

４４２

，

１１６．６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３

，

４２０

，

１５６．２４ ２

，

８４０

，

１７８．８７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４

，

６３０

，

０９２．０９ １３

，

６０１

，

９３７．７３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

，

２２８

，

２６７．２０ １３

，

５７９

，

４３８．８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０１

，

８２４．８９ ２２

，

４９８．８８

六

、

每股收益

：

－－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２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２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４

，

６３０

，

０９２．０９ １３

，

６０１

，

９３７．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４

，

２２８

，

２６７．２０ １３

，

５７９

，

４３８．８５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０１

，

８２４．８９ ２２

，

４９８．８８

法定代表人：章启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加标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巧慧

更正后的《亿利达：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

在本次季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存在工作不够细致、审核不够严谨的缺陷，对上

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认真总结，对相关部门进

行批评并提出整改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七届四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对相关议案进行审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点

３０

分整召开。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公

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点

３０

分。

２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３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六）、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凡是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公司

６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经过相应董事会讨论通过，应披露的信息己在相关媒体

作了详尽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会议审议事项

２．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５

、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６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７

、关于本公司与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文件。

三、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

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上午

８

点

３０

分

至

１２

点整，下午

１４

点至

１７

点

３０

分。

（三）、登记地点：

１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３

号楼公司证券部；

２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公司

６

楼会议室。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 委托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代码：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４２２

”。

２．

投票简称：“宜化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宜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５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宜化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

要表决的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以此类推。

１００

元代表所有需要表决的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

（

元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０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４．００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５．００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００

关于本公司与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７．００

所有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２．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

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

日下午

１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

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湖北宜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

（

２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

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２．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３

号楼公司证券部；湖北省宜昌

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公司

６

楼会议室。

电 话：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０８２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１７７

电子信箱：

ｚｙｊ＠ｈｂｙｈ．ｃｎ

联 系 人：贺杨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

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相关提示性公告。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世贸北路

１

号海岸壹号之佳景国际

１０Ａ０３

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会议由黄运宁副董事长主持

７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数

４６

名 ， 代表股份数量

１４９

，

７４１

，

８９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３４３６％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

１３９

，

４８１

，

６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８．９４９７％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４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１０

，

２６０

，

２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３９３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黄

保龙律师、王枫伟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８

，

５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６３２％

； 反对

１

，

０２０

，

９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８１８％

；弃权

８２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０％

。 通过本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２

，

７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９３％

； 反对

９３３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３４％

；弃权

１７５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７３％

。 通过本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２

，

７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９３％

； 反对

９４１

，

４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８７％

；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２０％

。 通过本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１９

，

２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０３％

； 反对

１

，

０２９

，

４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８７５％

；弃权

９３

，

２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９３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２２％

。 通过本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２

，

７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９３％

； 反对

９４１

，

４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８７％

；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２０％

。 通过本议案。

６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２

，

７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９３％

； 反对

９４１

，

４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８７％

；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２０％

。 通过本议案。

７

、《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胜利煤矿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４０

，

６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６４６％

； 反对

９３３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３４％

；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２０％

。 通过本议案。

８

、《关于本公司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变动

事项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２

，

７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９３％

； 反对

９３３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３４％

；弃权

１７５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７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７３％

。 通过本议案。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６３２

，

７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２５９３％

； 反对

９４１

，

４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２８７％

；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２０％

。 通过本议案。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黄保龙律师、王枫伟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结构拟发生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接到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和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赵序宏先生的通知：由于赵序宏先生协议受让许新跃先生持有的新

元公司股权，新元公司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新元公司股东会决议， 赵序宏先生与许新跃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由赵序宏先生协议受让许新跃先生持有的新元公司

１

，

８３５．９２

万元，占

２１．６０％

的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许新跃先生不再为新元公司的股东，赵序宏先生由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新元公司

２

，

８２６．６０

万元占

３３．２５％

的股权，变更为持有新元

公司

４

，

６６２．５２

万元占

５４．８５％

的股权。 赵序宏先生仍为新元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赵序宏先生通过新元公司持有控制本公司

８９

，

４８１

，

６５２

股，占

１２．１６％

的股

份，赵序宏先生及配偶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

，

２３９

，

６７５

股，占

０．１７％

的股份。赵序宏

先生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备查文件：

１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通知》；

２

、赵序宏先生与许新跃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３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公告了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

审议议题等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乾通实业”）《关于增加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函》。

该函件的内容为：鉴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同意提名曹盈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具体内容请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乾通实业

提议将《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候选人简历：曹盈，女，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北方工业大学学士学位，注

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高级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任亿城股份监察审计

部经理。 现任亿城股份监察审计部经理。

《公司章程》 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

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

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乾通实业现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８

，

１４７

，

０１９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９．９８％

，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提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乾通实业本次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增加临时提案后

的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提议增加《关于

增补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具体内容见同

日披露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经审核，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增加上述提案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为：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亿城股

份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人

需持有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２

、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６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法人

股股东必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方能办理登记

手续。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董事会办

公室。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必须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邮 编：

１０００８９

联 系 人：李秀红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

司）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亿城股份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本委托书仅限该次会议使

用，具体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是

□

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２

、

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６

、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７

、

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８

、

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

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三、如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